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國中部)學期成績評量結果未達丙等之補考流程圖 

 

 
 

預警宣導措施:教務處 

學期末 

1.全體教師:7個工作天內完成成績繳交 

2.教務處:完成學生學期成績結算，公告補考名單並辦理補考相關事宜 

1. 特殊學生之

輔導協助 

2. 特殊生補考

輔導協助 

任課教師 

1. 多元評量

之命題及

審題 

2. 監考 

3. 閱卷 

4. 成績登記 

教務處 

1. 印刷試題 

2. 規劃場地、時

間、監考人員 

3. 補考巡堂 

4. 成績輸入 

5. 補考結果 

公告 

教務處行政人員:成績處理 

輔導處 導師 

1. 協助轉知

補考公告

給補考學

生 

2. 家長確認 

補考事宜分工 

補考作業完成 

學務/總務處 

1.補考學生之

秩序管理 

3.總務處協助

補考時間之

鐘聲設定。 

輔導措施 

期初：導師及任課老師 

期中：任課老師 

期末：導師、任課教師及 

      輔導教師 


